
汨 罗 市 人 民 政 府
汨政函〔2026〕7号

汨罗市人民政府
关于同意无偿划转国有资产使用权的批复

市国有资产服务中心：

你单位报来的《关于无偿划转国有资产使用权的请示》收

悉。经市政府研究，同意将你单位归集的资产，坐落于汨罗市

归义街道建设中路汨罗大市场 6栋 05#、07#号(用途为商业用地，

土地面积 679平方米，房产总面积 56.82平方米)，在不改变用

地性质、用途的情况下，无偿划转给湖南汨之源实业集团有限

公司。请市自然资源局等相关单位配合办理相关手续。

特此批复。

汨罗市人民政府

2026年 2月 24日


